
(中文譯本) 
 

意大利共和國政府通訊部 
與 

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

就電訊和資訊科技合作事宜簽訂的 
諒解備忘錄 

 
 
意大利共和國政府通 訊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

資訊科技及廣播局（ 下文簡稱「雙方」或「每方」），為加強雙

方在電訊和資訊科技方面的合作關係，就以下事項達成諒解：  

 
 

第 1 條  

 
雙方各自在其法律規 章的規管範圍及其權力和職責範圍內，依照

互惠互利的原則，決 定根據本諒解備忘錄所述，發展及加強意大

利與香港在電訊和資 訊科技方面的合作關係，並推動雙方的行政

當局、學術機構及企業進行合作。  

 
 

第 2 條  

 
雙方決定在電訊和資訊科技方面，特別就以下事項加強合作：  

 
( a )  電訊、資訊服務和相關技術的現代化和發展；  

(b ) 研究及技術發展；  

( c ) 標準化；  

(d ) 培訓；及  

( e ) 雙方共同關注的其他事項。 . 

 
 

第 3 條  

 
為達到本諒解備忘錄 的目的，雙方決定（就共同關注的電訊及資

訊科技等事項）交換資料；進行互訪及雙方共同關注的其他活動；

推動雙方的行政當局 、學術機構和企業在電訊和資訊科技方面，

特別就第 2 條所載明的事項進行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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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條  

 
意大利共和國政府通 訊部（由通訊及資訊科技高級學院代表）及

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將會研究

及解決因實施本諒解 備忘錄而產生的問題，包括對本諒解備忘錄

作 出 適 當 的 修 改 ， 以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舉 行 會 議 （ 包 括 召 開 視 像 會

議）。每方將自行揀選其與會代表，並承擔其代表團的費用。  

 

 
第 5 條  

 
如因雙方進行合作活 動而產生知識產權，每方會各自裁定如何在

其本身司法管轄區內 分配該等權利，而有關知識產權在第三司法

管轄區內的分配，則由雙方共同決定。  

 

 
第 6 條  

 
除非經提供資料的一 方授權及所透露或分發的資料屬於授權範圍

之內，否則任何一方 均不得在根據本諒解備忘錄進行合作活動期

間向任何第三者透露 或分發經提供資料的一方所標示或指明為機

密或具同樣意思的字眼的資料。  

 

 
第 7 條  

 
本諒解備忘錄經雙方 共同協定並交換書面文件後，可隨時予以修

訂。  

 

 
第 8 條  

 
本諒解備忘錄在雙方 接獲由對方最後發出有關完成內部程序的通

知當日起生效，有效 期五年。其後，除非任何一方在每五年的有

效期屆滿三個月前以 書面通知對方有意終止本諒解備忘錄，否則

本備忘錄的有效期將會自動獲得延長，每次為期五年。  

 

 
第 9 條  

 
除非雙方另有決定，否則在本諒 解 備 忘 錄 終 止 時 尚 在 進 行 中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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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活動，並不會因 本備忘錄終止而受到影響；有關活動可繼續

進行直至完結為止。  

 

 
獲其所屬政府妥為授 權的下述簽署人已簽訂本諒解備忘錄，以資

證明。  

 

 
本備忘錄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羅馬簽訂，一式兩份，各

具意大利文和英文文本，兩種文本均為具有同等效力的真確本。  

 

 

意大利共和國政府通訊部  

 

 

 

 

中華人民共和國 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

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